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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函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聯絡人：林瑜芳

電話：(02)27377980

傳真：(02)27377924

電子信箱：yuflin@most.gov.tw

受文者：國立政治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4日

發文字號：科部綜字第10900558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09C0P020388_109D2023832-01.pdf)

主旨：檢送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作業指引」1份，請查照。

正本：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共307單位）

副本：本部各司處（共22單位）(含附件)

部長吳政忠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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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作業指引 

109 年 9 月 4 日科部綜字第 1090055874 號函修正 

一、 為增進執行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期間，對執行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有關規定及

作業程序瞭解，特編訂本指引。 

二、 研究計畫經核定補助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執行過程中有關經費請

領、計畫變更、經費結報及成果報告繳交等作業，皆可循既有程序照

常辦理。 

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對研究計畫執行可能產生之影響層面如下： 

(一) 研究人力（如受隔離管制或出入境限制）。 

(二) 研究資源（如計畫執行所需之材料或樣本受疫情影響致生產或運輸

困難）。 
(三) 研究場域（如學校關閉、實驗室關閉、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或移地研

究或採樣地點受疫情影響不宜接近）。 

(四) 其他受疫情影響且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 

四、 研究計畫適用補助規定整理如附表，重點說明如下： 

(一) 經費請領：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規定時間內備妥

有關文件辦理撥款。為避免影響研究計畫之執行時效，在不影響已

撥款且正在執行中之研究計畫各項款項之付款情況下，得由執行機

構於專戶存款戶先行周轉部分款項以支應急需。 

(二) 經費使用：應依照補助合約及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所列補助項目

範圍內支用。一次核給多年期（同一計畫編號）者，於計畫執行期

間，各年度計畫經費清單核列之項目，執行機構得因研究計畫需要，

逕行依其內部行政程序於該補助項目內跨年度調整支用。 

(三) 計畫變更 

1. 執行期間變更：計畫執行期限於 109 年截止之研究計畫，倘因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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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響計畫執行，得依實際執行情形敘明理由，於執行期間內向本

部提出申請延長執行期限(系統已增設「因應疫情」註記)。除特殊

情形者外，延長期間最多以一年為限；延長期間內所需費用，不另

予補助。 

2. 支出用途變更：各補助項目間（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

如因研究計畫需要而有經費流用或變更需求者，依本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規定程序辦理。因受疫情影響未出國之國外差

旅費，得流用至其他補助項目繼續使用。如因特殊情況有增聘研究

人力需求且經費不敷使用者，得依實際情形敘明理由向本部申請追

加經費；計畫延長期間不另予補助。經本部審查同意追加經費者，

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請領。 

3. 受疫情影響致未能執行計畫者，得依實際執行情形敘明理由，於執

行期間內辦理計畫註銷、終止或暫停執行。 

(四) 經費結報 

1. 如規劃赴國外移地研究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因受疫情影響致無法

成行，相關費用請執行機構本從嚴原則予以認定者，檢據覈實報支；

其他研究支出用途，得比照辦理。 

2. 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之機構及中央

研究院，結餘款得免繳回。但核定設備品項未購置、出國行程受疫

情影響致無法成行，除依上開原則結報外，其餘費用如未辦理流用

及變更，應將款項繳回本部。 

3. 執行機構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向本部辦理

經費結報手續。 

(五) 報告繳交：執行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

月內至本部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出國心得報告等電子檔。

因受疫情影響致未出國者，免繳交出國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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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執行機構負責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之承辦窗口（如研發單位），應於計畫

執行過程積極協助計畫主持人處理疫情有關事項；倘對於相關規定有

疑義，再由計畫承辦窗口彙整後洽詢本部協處。 

(一) 有關線上申辦系統操作問題，請洽本部資訊系統服務專線，電話：

0800-212-058、(02)2737-7592。 

(二) 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綜合規劃司，電話：(02)2737-7980、

7568、7847、8010、7435、7440。 

六、 其他專案計畫如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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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相關規定 

項目 適用法規條文 

經費請領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 6 點 

經費使用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 2 至 5 點、第 7 點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24 點 

計畫變更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17 點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 3 點 

經費結報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18 點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 8 至 11 點 

109 年 3 月 4 日科部綜字第 1090013875 號函釋 

104 年 9 月 11 日科部綜字第 1040065531 號函釋 

報告繳交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19 點 

網站專區 

最新資訊請至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究/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專 區 查 詢 ， 網 址：

https://www.most.gov.tw 

 

 


